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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64 次会议（“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北京市海淀中建紫竹酒店举行。董事长易军主持会议，董事

总裁官庆，董事王文泽、车书剑、郑虎、钟瑞明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管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4 月 11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 6 名董事均参与了

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董事年度报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官庆在表决过程中依法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5

名董事投票同意上述议案。 

 

四、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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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公司 2013 年末总股本 3,00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43 元（含税），共计 4,290,000,000.00 元，占 2013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21.03%。 

情况说明： 

1. 拟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的原因是：近年来公司为抢抓国家投资机遇，推动经营结构转变升级，加大

投资力度，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在海外业务和基础设施业务等领域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积累的留存收益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可以增强

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2. 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合理性的独立意见：根据《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

会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及长远利益，提出了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43 元（含税）的分配预案。该分

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现金分红水平合理，能够兼顾

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和包括中小股东

在内的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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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公司 2014 年新签合同额超过 1.2 万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超过 7,500 亿

元人民币的预算指标，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投资预算报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十二、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拟新增担保额度》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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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方式等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 

 

以上第六、七、八、十一、十二、十五及十六项议案有关内容，敬请同时

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